
华泰财险附加不解除投保申请书条款（CB版）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单适用下述 “投保申请书 – 不解除”条款： 

 

本公司依赖投保申请书内的陈述、说明及信息而签发本保险单。 

个别被保险人在投保申请书内提供的陈述、说明或信息或其所知的信息，在确定本保单双方提

供承保时，不应被认为是其他被保险人所提供的陈述、说明或信息，或其他被保险个人所知的信

息。 

针对投保申请书内的错误陈述，或隐瞒事实（无论该错误陈述是因善意、疏忽、欺诈或其他原因

所致），本公司不应解除本保险合同或针对被保险人行使任何权利。 

在本保险合同成立时，如果投保申请书内存在欺诈性质的错误陈述或隐瞒事实，足以影响本公司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则： 

(a) 如果某一被保险个人知道对本公司欺诈性质的错误陈述的事实或事件的真实情况，

或知道任何欺诈性质的被隐瞒的事实，则对基于、起因于或由于欺诈性质的错误陈述

或隐瞒事实提出的索赔所导致该被保险个人的损失，本公司有权解除本保险单对该被

保险个人及机构（在机构可以补偿该被保险个人的范围内）提供的保障，对于保障解

除前发生的索赔，本公司不承担赔付相关损失的责任；或 

(b) 如果机构的任何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法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或在任何法律管辖区

担任类似职务的人知道对本公司欺诈性质的错误陈述的事实或事件的真实情况，或知

道任何欺诈性质的被隐瞒的事实，则因为基于、起因于或由于欺诈性质的错误陈述或

隐瞒事实提出的索赔所导致该机构的损失，本公司有权解除本保险单对机构提供的保

障，对于保障解除前发生的索赔，本公司不承担赔付相关损失的责任。 

 

 

本批单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并不构成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 

 

其余条款维持不变。 

 

 

 


